附件1：
 
平罗县2024-2025年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第三批次）
使用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精神，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等六部门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宁财（农）发〔2021〕268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快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资金支付率达到中央、自治区要求，现对个别项目资金使用进行调整。
一、调减的项目和资金
1.2023-2024年安排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翔新村经果林种植项目322000元，本次调减资金25877.14元。
2.2024年安排陶乐镇东园村1000吨通风库建设项目（一期）2000000元，本次调减资金6174元。
3.2025年安排城关镇太西社区提升项目1650000元，本次调减资金73921元。
4.2025年安排姚伏镇北营子村、沈渠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工程400000元，本次调减资金12240.31元。
5.2025年安排姚伏镇姚伏村日光温室建设项目3659916.07元，本次调减1175162.68元。
6.2025年安排小额信贷贴息项目1800000元，本次调减75208.97元。
7.2025年安排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5780000元，本次调减124145.82元。
8.2025年安排养殖补贴项目9325600元，本次调减44400元。
9.2025年安排帮扶车间就业补助项目1000000元，本次调减58612.59元。
10.2025年安排“雨露计划”补助2700000元，本次调减126000元。
11.2025年安排就业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项目350000元，本次调减1200元。
以上调减项目共计11个，共调减资金1722942.51元。
二、调增的项目和资金
1.2025年安排就业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项目348800元，本次调增502600元。
2.2025年安排就业补贴项目2550000元，本次调增694000元。
3.2025年安排红崖子乡王家沟村农产品仓储分拣中心建设项目1000000元，本次调增39048.95元。
4.2025年安排城关镇农村人饮安全饮水保障工程（二期）5000000元，本次调增34844.51元。
5.2025年安排黄渠桥镇四渠村巷道排水管道及道路硬化项目0元，本次调增452449.05元。
以上调增项目共计5个，调增资金共计1722942.51元。
3、 工作保障
相关乡镇和部门要高度重视资金调整工作，严格依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支付资金，杜绝挪用、挤占或截留行为，及时对接财政部门完成指标调整并加快支付进度，确保资金尽早发挥效益。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要加强沟通，按文件要求及时调整指标、督促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防止资金滞留。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牵头组织督查室、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单位开展联合督查，确保衔接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推动项目早日完工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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